
2024 年度财政专项绩效及预算评审项目比选公告(服务类)

一、项目名称：2024 年度财政专项绩效及预算评审

二、控制价金额： 30万元

采购清单：

序号 服务名称 服务要求 数量 备注

1

财政专项的事前绩效

评估、绩效（监控）

评审及预算评审

（含学校内涵项目）

1. 评审范围：财政专项、

校内内涵项目、上级要求

等。

2. 评审方式：按照上级通

知要求和项目实际，对项

目的绩效目标和预算执行

情况，进行监督和评审。

（具体方式须符合上级通

知的要求及甲方要求）。

3. 结果形式：形成绩效工

作报告，绩效评价表，评

审表等相关合理材料的纸

质及电子版。（符合上级通

知的形式及甲方要求）

4.后续服务：根据客户要

求，24 小时内进行服务响

应，涉及评审结果形式等

内容的调整，需积极为客

户提供服务。

预计：

1.财政专项绩效评

审 21 个左右

2.绩效执行监控 15

个左右

3.预算评审 10 个左

右

4.内涵项目 30 个左

右（含子项目）

（根据实际情况可

能调整）

1.按照一次

采购，签订一

次合同，服务

一年的原则

2.按项目报

价，按次服

务，按次结算

服务时间： 2024 年 3 月-12 月

付款方式：采取银行汇款方式付款。成交供应商提供服务完成且验收

合格后，采购人取得报销凭据和服务明细清单后 30日内进行结算。

其他要求： 全年结算总金额不超过控制价金额



三、评分办法：

评分

内容
分值 细 目 评分标准

价格

部分

40分

40

工作量根据上级下达任务情

况，可能发生变化，们按次、

按项目数量结算。

报价形式应按照单个项目收

费情况进行报价（参照报价

模板）。

完全满足比选文件要求且应

答价格最低的应答报价为评

标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

应答报价得分＝（评标基准价／应答

报价）×40%×100

技术

部分

60分

60

服务方案详细可行、售后服

务方案响应及时专员对接、

服务承诺切实可行、完成期

限、质保期等

对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方案、售后服务

方案、服务承诺、质保期等进行比较，

细致、详细得 40-60 分，方案可行得

20-39 分，方案不完整得 1-19 分。

合计 100

四、供应商的资格条件：

（一）营业执照有效；

（二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三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（提供采购年度内，

连续 3 个月的相关记录）；

（四）参加本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
（五）供应商不得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

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；查 询 渠 道 ：信 用 中

国 网 站 和 中 国 政 府 采 购 网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、



www.ccgp.gov.cn）；供应商提供查询截图。

（六）涉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。

五、报价时间及要求：

（一）时间：2024 年 03 月 11 日至 2024 年 03 月 13 日，每天

9:00-16:00(节假日除外)。

（二）地址：北京市北三环西路 11号 。

（三）联系人： 曹老师

（四）联系电话： 82099981

（五）报名请携带并提交的资料(2份，加盖公章)

1.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2.投标人资格声明书（参照模板）；

3.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

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，提供查询截图；

4.报价单：需密封，封口处加盖公章。封皮上写明项目名称及投标人

全称，并注明“报价单”字样。报价产品需标明品牌。报价不能高于

控制价金额；

5.响应文件。

首都体育学院

实验室与国有资产管理处

2024 年 3月 8日



报价单（模板）

序号 评审项目金额（万元） 绩效类评审收费单价（万元） 预算类评审收费单价（万元）

1 0-100（不含） A E

2 100（含）-500（不含） B F

3 500（含）-1000（不含） C G

4 1000（含）以上 D H

5 其它情况

6 优惠政策

承诺：接受按项目报价，按次服务，按次结算的方式；提供完善服务的同时，全年结算总金额不超过控制价金额。

说明：1.其他情况、优惠政策按照报价方实际填写。

2.应答报价的计算依据是“A+B+C+D+E+F+G+H”



投标人资格声明书

致：首都体育学院

在参与本次项目投标中，我单位承诺：

（一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（二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三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（四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

记录（重大违法记录指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

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，

不包括因违法经营被禁止在一定期限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

但期限已经届满的情形）；

上述声明真实有效，否则我方负全部责任。

投标人名称（加盖公章）： ____________

日期：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
说明：一旦发现投标人提供的声明函不实，按提供虚假材料处理。


